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实验研究部外来人员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接收课题组
	(大学城       组  (黄埔腾飞园       组  □越秀院区        组

	来我部日期
	
	预计离开日期
	

	类     别
	（   ）以一作或最后通讯发论文并签订科研协议（2万/年/人）

（   ）收费（10万/年/人）

（   ）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省重点、省杰青、国自然项目以及经费100万及以上的其他省市级基金项目 （外单位参与证明）

（   ）开放课题获得者派驻（资助证明）

（   ）本科生实习生提前来院实习

（   ）其他，需备注：                         

	课题组负责人意见及签名
	1、本人同意督促该外来人员严格遵守实验研究部各项管理制度；

2、本人同意该外来人员使用本课题组虚拟币支付公共平台仪器费用。
	同  意（   ）

不同意（   ）

	
	课题组负责人签名：

	研究部办公室意见
	                    


说明：

钉钉群二维码1[image: image1.jpg]


            钉钉群二维码2[image: image2.jpg]



所有需要来实验研究部的外来人员，请扫以上二维码(其中一个即可）进入钉钉群。
注释：

1. 签订科研合作协议

（每年每人2万，需提供协议，协议模板可在官网下载）

承诺以本中心或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为第一作者单位或者最后通讯作者单位发表论文，并缴纳费用 2 万人民币/人/年（或 2 千人民币/人/月），凭已发表的论文供实验研究部办公室查核确认后，则可将所缴纳费用按 1:1折算为仪器平台虚拟币充入合作导师账户。 
2. 收费（每年每人10万）

如不能承诺以本中心或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为第一作者单位或者最后通讯作者单位发表论文者，在进入实验室前须缴纳费用 10 万人民币/人/年（或 1 万人民币/人/月）。 
3. 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省重点、省杰青、国自然项目以及经费100万及以上的其他省市级基金项目（外单位参与证明）

包括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省重点、省杰青、国自然项目以及经费100万及以上的其他省市级基金项目，实验室凭外单位参与证明，在研期间可享有 1 个院外课题参与单位人员免费接纳名额。 
4.开放课题获得者派驻（资助证明）

每项获得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的在研课题在研期间可支持 1 个院外人员免费接纳名额。
5.其他

●每个课题组每年可享有 1 个短期（不超 6 个月）免费合作名额 

●以中心名义签订的科研技术服务合作协议最多可享有 2个技术人员免费接纳名额。以课题组名义签订的科研技术服务合作协议最多可支持 1 个技术人员免费接纳名额。（仅限于企业派驻人员）

●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院外PI的学生来实验室需勾选“其他”并提供学籍证明（导师签字）；院外学生转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导师需勾选“其他”并提供转导师证明等其他情况
外来人员进入实验室安全承诺书
为切实加强实验室安全与综合治理工作，同时保证外来人员在实验室期间的人身安全，维护实验室财产安全，预防事故发生。
本着共管共享、责任分担的原则，在使用实验室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课题组负责人与外来人员签订《实验室安全承诺书》，并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1. 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积极主动参加各类安全培训，爱护实验室设备及他人物品，规范操作，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及自身防护，不携带与实验无关的人和物进入实验室，不带出实验室中的各项物品，不做与实验无关的事。
2.不违规使用各类大功率用电器，严防触电、火灾等事故发生。离开实验室时应检查门、窗、水、电、气是否安全且关闭，特别用电需求的设备除外。出现实验室内闸刀、插座老化、漏电等情况要及时报告相关部门进行维修。
3. 掌握仪器设备、药品试剂、放射性物质等安全操作（使用）规程。严格遵守实验室内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放射等化学危险品管理，严格遵守领用、储存程序，避免外流他用。压缩气瓶使用安全、规范，无安全隐患。严格执行“三废”处理、微生物、病毒等保存、使用与管理的有关规定，不随便外泄造成环境污染。 
4.掌握实验室安全与消防知识，掌握实验室内灭火器、灭火沙、石棉布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熟悉安全疏散通道。
5.听从课题组负责人的安排，服从实验室人员管理。不私自配制和转借实验室钥匙，有门禁系统使用门禁开锁。实验结束后，需检查实验室防火安全再离开实验室。
6.保持实验室的环境整洁，参与卫生打扫及值日安排。
7.不将贵重物品或现金放置实验室或办公区域，若出现损坏或丢失需自行承担。
本人承诺：本人保证按实验室的要求做好安全工作。
在使用实验室期间任何违法违纪，交通及其他安全事故，实施按本人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造成伤害事故的，本人愿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达不到《承诺》要求，出现安全事故、设备损坏或遗失等事故，个人愿承担事故责任并做出相应赔偿。
外来人员签名：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课题组负责人签名：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承诺书一式叁份，分别由外来人员本人、课题组负责人和实验室办公室存放。
本表须双面打印


否则不接收











